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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23年南县水利局农饮水提质改造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具体指标
	分 值
	计分标准
	须提供的证明材料
	得 分

	项目决策（20分）
	决策过程（10分）
	绩效目标
	设立了绩效目标；目标明确；目标细化；目标量化。
	4
	①设有绩效目标计0-1分；  ②目标明确计0-1分；  ③目标细化计0-1分；  ④目标量化计0-1分。
	设立了维修改造任务，损坏后维修，绩效目标无法具体
	2

	
	
	决策依据
	整体项目设立依据。
	2
	整体项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、政府规划、部门计划或实际需要的，计2分。
	符合政策文件和实际需要
	2

	
	
	决策程序
	项目是否符合申报条件，申报、批复程序是否答合相关管理办法，项目调整是否履行相应手续
	4
	项目符合申报条件计1分，申报、批复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计2分，项目实施调整履行相关手续计1分
	水利局有南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（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[2019]10号）
	4

	
	资金分配（10分）
	分配办法
	制定资金管理办法，包括资金使用、分配等，明确资金使用范围、审批、拨付程序等；资金分配应因素全面、依据充分、标准合适、程序合规。
	2
	①制定资金管理办法的计1分；②办法中明确资金使用范围、程序，资金分配因素全面、依据充分、标准合适、程序合规的计1分。
	水利局制定《关于2022年与2023年中央、省水利维修养护资金实施的通知》
	2

	
	
	分配结果
	按资金管理办法分配资金并公开。
	4
	按照“因素全面、依据充分、标准合适、程序合规”的要求分配资金计2分、分配结果公示的计2分，否则单项不计分。
	水利局制定《关于2022年与2023年中央、省水利维修养护资金实施的通知》；未见公开资料
	2

	
	
	项目公示
	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是否进行公示；公示是否及时，公示期是否到达要求；公示内容准确；公示内容完整。
	4
	①项目实施主体在项目所在地主要活动场所进行公示，计1分；②公示及时，公示期到达要求，计1分。③公示内容准确1分；④公示内容完整1分
	未提供资金使用公示资料
	0

	项目管理（40分）
	预算执行率（4分）
	年度资金结转结余率
	考核年度资金使用成效
	4
	对结转结余资金在 1 年以内且资金结转结余率＜8%，得 4 分；≥20%，得 0 分，8%-20%之间按比例得分。存在 2 年以上结转结余资金的直接扣 2分。
	截止报告日资金无结余
	4

	
	组织管理（21分）
	组织机构
	组织机构健全，分工明确。
	3
	成立（明确）组织机构，明确了工作职责的计3分、未建立的不得分
	南县农村供水工程站工作职责明确
	3

	
	
	管理制度
	制定财务（含资金）管理制度及资金年度使用计划
	3
	制定财务（含资金）管理制度及资金年度使用计划的计3分、未制定的不得分
	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和专项资金管理制度
	3

	
	
	项目库建设管理情况
	评价及考核内容包括项目入库是否及时充分、程序是否规范、内容是否完整和入库项目是否具备实施条件,以及衔接资金是否用于项目库之外的项目等
	5
	加强项目库管理：①项目入库及时充分的记0.5分，不及时的记0分；②项目入库符合程序 的记0.5分，不符合的记0分；③项目内容完整的记1分，不完整的记0分；④入库项目符合条件的记1分，不符合的记0分；⑤符接资金用于项目库之内的项目记2分，用于项目库以外的记0分
	此项目无需入库
	5

	
	
	绩效自评
	①是否按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工作；②绩效自评报告格式规范，数据全面、真实、准确，绩效真实，问题和意见是否具体、可行；③按时提交自评报告。
	5
	[bookmark: _GoBack]①通知要求时限前完成计2分；②报告格式规范，数据全面真实，绩效明确，问题意见具体，计3分。
	有提供自评报告，数据欠准确
	3

	
	
	项目绩效管理情况
	评价及考核内容包括具体项目实施方案明确绩效目标情况、开展跟踪监督情况、事后评价情况及发 问题整改情况等
	5
	①市级主管部门对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进度进行跟踪监督、检查的，计2分；②建立了检查台账的，并及时更新的，计1分；③将检查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开，并督促整改到位的，计2分。
	水利局未提供检查监督通知，检查记录、整改意见等，无绩效监控资料
	0

	
	财务管理（15分）
	资金到位率
	本项目实际使用的资金/该项目应使用的资金×100%。
	3
	①达到100%的，每个计3分；②达到90%（含）—100%的，每个计2分；③达到80%（含）—90%的，每个计1分；④80%以下的，不计分；
	资金拨付到位
	3

	
	
	资金拨付时效
	资金是否按管理办法要求及时到位；
	2
	收到上级财政专项资金后，将资金指标下达主
管部门或实施单位的时间效率。≤30 日为满分，＞60 日为 0
分，31日至59日的计1分。
	资金拨付及时
	2

	
	
	资金使用
	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、截留、挪用专项资金，资金使用合规。
	6
	①按相关政策制度规定、资金分配结果及合同约定使用资金的计3分；②无挤占、截留、挪用专项资金的计3分
	资金使用基本欠规范，194万指标有超，41万指标未使用完
	4

	
	
	财务管理
	专项资金单独列支、财务核算和资产管理规范、资料齐全。
	4
	①支出单独列支的计1分；②票据合法合规、手续完善、财务核算规范的计2分；③资产管理规范、资料齐全的计1分
	专项资金使用规范
	4

	项目绩效（40分）
	产出指标（24）
	产出数量
	提质改造工程个数
	4
	对照目标数量，①达到100%的，每个计4分；②达到90%（含）—100%的，每个计3分；③达到80%（含）—90%的，每个计1分；④80%以下的，不计分；
	项目施工合同、政府采购资料
	4

	
	
	
	更新设备个数
	4
	对照目标数量，①达到100%的，每个计4分；②达到90%（含）—100%的，每个计3分；③达到80%（含）—90%的，每个计1分；④80%以下的，不计分；
	项目施工合同、政府采购资料
	4

	
	
	产出质量
	绩效目标完成率
	4
	对照目标数量，①达到100%的，每个计4分；②达到90%（含）—100%的，每个计3分；③达到80%（含）—90%的，每个计1分；④80%以下的，不计分；
	未提供绩效目标，无法核实完成率
	2

	
	
	
	工程合格率
	4
	对照目标数量，①达到100%的，每个计4分；②达到90%（含）—100%的，每个计3分；③达到80%（含）—90%的，每个计1分；④80%以下的，不计分；
	未提供绩效目标，无法核实合格率
	2

	
	
	
	饮用水卫生标准达标率
	5
	对照目标数量，①达到100%的，每个计5分；②达到90%（含）—100%的，每个计3分；③达到80%（含）—90%的，每个计1分；④80%以下的，不计分；
	绩效自评报告
	5

	
	
	产出时效
	项目完成及时率
	3
	9月底前资金下达的，当年12月底完成计3分，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扣0.1分；12月底前下达的，次年3月底完成计3分，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扣0.1分；最后按项目单位总积分平均.
	收付款凭据，部分24年支付；18年的项目24年结算
	1

	
	效益指标（16）
	经济效益
	根据项目实际，标识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
	3
	对照绩效目标核实经济效益指标达标情况，达到100%的计3分，每下降5%扣1.5分。最后按项目单位总积分平均。
	绩效自评报告
	3

	
	
	社会效益
	根据项目实际，标识所产生的社会效益
	3
	对照绩效目标核实社会效益指标达标情况，达到100%的计3分，每下降5%扣1.5分.最后按项目单位总积分平均.
	绩效自评报告
	3

	
	
	环境效益
	根据项目实际，标识对环境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
	3
	对照绩效目标核实环境效益指标达标情况，达到100%的计3分，每下降5%扣1.5分.最后按项目单位总积分平均.
	绩效自评报告
	3

	
	
	可持续影响
	项目产出能持续运用；项目运行所依赖的政策制度能持续执行
	3
	对照绩效目标评价可持续影响。
	绩效目标申报表、自评报告、工作总结、实际调查
	3

	
	
	服务对象满意程度
	项目预期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
	4
	调查综合满意度达95%以上（4分），95%-90%(3分） 89%-80%（2分），70%以下（1分）。 最后按项目单位总积分平均.
	发放调查表。
	4

	合  计
	
	
	
	100
	
	
	77



